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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和完善地方人大主席团制度 
 

 莫纪宏  
 

  一、在修改宪法时，将地方人大主席团明确写进宪法，通过宪法文本准确界定地方人大主席

团的法律性质及地位，明确规定地方人大主席团与地方人大、地方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国地方人大主席团在法律上的性质和地位不明确，一方面与法理上的研究和关注不

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立法不科学有关。要充分有效地发挥地方人大主席团在行使地方国家权力

机关依法所享有的国家权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应当首先在宪法上明确地方人大主席团与地方人

大、地方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关系。就地方人大主席团与地方人大的关系而言，地方人大主席团实

质上属于地方人大会议期间的地方人大的“执行机构”，不仅负责地方人大会议的组织工作，而

且还负责以地方人大的名义，来直接行使一部分地方人大的宪法和法律职权。地方人大常委会作

为地方人大的常设机关，实际上应当视为地方人大闭会期间的“常设机关”，在地方人大会议期

间，地方人大常委会作为地方人大的常设机关的法律职权应当暂时移交给地方人大主席团。如果

地方人大常委会与地方人大主席团在地方人大会议期间并存，实际上在制度上允许在同一时间段

内存在着地方人大主席团与地方人大常委会都有权代表地方人大行使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国家

权力的情况，容易形成制度上的职权交叉和分工不明。因此，在制度上存在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前

提下，地方人大主席团的存在道理是不充分的，如果地方人大主席团要有效存在，必须要在地方

人大主席团与地方人大常委会之间在行使地方人大的法律职权方面划定一定明显的界限。从目前

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以视地方人大主席团为地方人大会议期间的“地方人大常设机关”，而地方

人大常委会属于地方人大闭会期间的“常设机关”。这一制度设计应当在现行宪法中得到确认，

才能通过包括《地方组织法》在内的其他法律法规予以具体化。作为规定根本政治制度——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宪法，必须为地方人大主席团的合法性提供最直接的宪法依据。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单行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法，在明确地方人大主席团

的法律性质、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地方人大主席团的法律职权 
  在肯定地方人大主席团的宪法地位和合法性的前提下，为了充分发挥地方人大主席团在地方

人大会议期间的作用，应当对地方人大主席团的法律性质、地位及法律职权通过制定一部单行法

律的方式来加以具体化和制度化，从而为地方人大主席团的各项活动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也为

从制度上有效地区分地方人大主席团与地方人大常委会之间的法律关系提供充分和必要的立法

上的根据。目前关于地方人大主席团法律地位和职权的各项法律规定比较零散，虽然《地方组织

法》中有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规定，但在法理上显得不太完整，还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制度体系。 
  三、建立对地方人大主席团的“法律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规范地方人大主席团依法

行使职权的行为 
  地方人大主席团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依据现行《地方组织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享有地方人大的“四权”（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但是，

在目前的立法中，并没有形成对地方人大主席团行使宪法和法律职权的监督机制。现行宪法、立

法法等法律对地方人大常委会作为地方人大的“常设机关”，在制度上对地方人大常委会的活动

设计了许多监督机制，例如，《立法法》设立的地方人大对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

立法监督制度。但是，地方人大对地方人大主席团的活动如何监督，地方人大主席团如何对自身

做出的违法或不合理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等等，这些问题现有的法律规定不清楚，甚至根

本没有相应的规定。这些立法上的弊端都直接地影响了地方人大主席团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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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建立地方人大主席团法律职权与地方人大常委会法律职权的相互衔接制度，充分发挥地

方人大主席团作为地方人大重要机构在履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法律职能方面的作用 
  地方人大主席团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除了要依法履行自身的职权之外，必须要在制度上

与地方人大常委会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互动关系。地方人大主席团在地方人大会议期间的法律地位

在制度上并不等同于地方人大自身，因此，地方人大主席团与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地方人大会议期

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作用，必须要在法理上加以区分，在制度上加以明确。以地方人大主席团已经

存在 56 年的制度惯例来说，目前在废止地方人大主席团制度存在很多制度障碍的情形下，应当
进一步强化地方人大主席团的作用，同时，注重地方人大主席团在履职方面与地方人大常委会之

间的有机“协调”。 
  五、规范乡镇人大主席团制度，在制度上将乡镇人大主席团设计成乡镇人大的会议期间和闭

会期间的“常设机构” 
  鉴于乡镇人大作为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最基层的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而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

革的深入和城乡一体化趋势的加剧，传统社会下的乡镇管辖区域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结构性变

化。因此，在制度上设置乡镇人大的常设机关是非常必要的。考虑到乡镇人大的特殊性，可以在

乡镇人大不设置主席团与常委会并设的“常设机关”，而仅仅规定乡镇人大主席团属于乡镇人大

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的“常设机关”。这样才能既保证乡镇人大工作的连续性，又保证乡镇人大

工作的权威性。 
  六、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指导，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地方人

大主席团制度的理论基础，将地方人大主席团制度与全国人大主席团制度有机地统一起来，作为

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目前法律中所确立的地方人大主席团，虽然制度化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其存在的正当性

却是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基础密切相关的。在我国，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

过选举程序产生人民代表并由人民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这是我国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设置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的一个重要特色。但是，我国的政治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中

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级人大作为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在充分反映民意、发扬民主的前提下，还

需要接受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所以，执政党的政治领导要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

得到充分体现，就必须要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指导，来具体设

计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在地方人大会议期间设立地方人大主席团，就是

旨在通过强化地方人大主席团成员的构成来比较全面地反映执政党的政治要求，并通过地方人大

会议得到充分实现，而这一点恰恰是作为地方人大的常设机关——地方人大常委会本身不能充分

体现的。因此，在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框架下，健全和完善地方人大制度，必须同时加强地方人

大主席团制度与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度的建设，不能片面地强调哪个方面更重要。关键的问题是要

将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功能充分体现出来，将执政党的要求与人民的意愿，通过国家的宪法和法律，

有效地表达出来。所以说，不论是立法制度的完善，还是地方人大的民主实践，都离不开对地方

人大主席团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这是我国今后一段时间内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项重要任

务。 


